
雲林縣 107年秋季主委盃滑輪溜冰錦標賽競賽章程 

一、主    旨：為倡導全民體育風氣及提昇本縣溜冰水準，進而發掘及儲備本縣優秀選手，

代表本縣參加溜冰競賽，為縣爭光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雲林縣體育會、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 

              台灣省溜冰協會 

三、主辦單位：雲林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四、承辦單位：雲林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斗六市公所、斗六市代表會、雲林縣議會、雲林縣體育會、雲林縣立體育場 

              雲林國中、好收國小、大東國小、鎮南國小 

六、競賽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8日(星期六；遇雨則順延至 9日) 

七、競賽地點：雲林縣立溜冰場 

八、比賽項目：滑輪競速溜冰賽 

九、競賽組別：(1)滑輪競速 

    男、女子組：幼童組、國小組一至六年級 

十、競賽項目：競速 

   男、女子組：  ※報名時請注意依所使用之器材報名 

    幼童組：幼童甲組(休閒鞋鋁合金固定式底座輪子 84mm(含)以下) 

            幼童乙組(休閒鞋塑膠底台) 
    幼童男子(女子)組： 

    幼童(大班) 

              (1)200公尺計時賽 

(2)400公尺計時賽 

    幼童(中班) 

              (1)200公尺計時賽 

(2)400公尺計時賽 

    國小組：選手菁英組(器材不限，輪子限用 100mm)、選手甲組(休閒鞋鋁合 

           金底座、輪子限用 84mm)、選手乙組(休閒鞋塑膠底台) 

國小高年級(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1)200公尺計時賽          

              (2)400公尺計時賽             

              (3)1000公尺計時賽             

    國小中年級(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1)200公尺計時賽          

              (2)400公尺計時賽              

    國小低年級(國小一、二年級學生)             

              (1)200公尺計時賽           

              (2)400公尺計時賽            

十一、報名方式： 

      一、幼稚園組、外縣市國小組選手請各單位逕上雲林縣教育處資訊網報名。 

      二、使用本章程之報名表以正楷填寫需蓋印，競速競賽每人每項均酌收報名費 

          300元，二項 400元每人最多報名 2項 (接力賽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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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請於報名截止日 2天內寄至雲林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嘉東里嘉東中路 2-2號 

      三、報名日期：107年 10月 20日至 10月 27日下午 3時截止報名 

      四、本縣市國小報名主委盃單位請上雲林縣教育處資訊網報名     

           http://163.27.240.105/sport(報名網址) 

      五、匯款方式：匯款至--- 國泰世華銀行斗六分行 

                    戶  名--- 雲林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  

                    帳  號--- 107-03-500113-1 

                    總行代碼--- 013 

十二、參賽資格：凡本縣市幼稚園、國小及外縣市幼稚園、國小、國、高中之選手均可報名 

                外縣市國、高中組選手參閱縣長盃國、高中組競賽項目，外縣市國小組不 

                得報名參賽縣長盃競賽項目，只適用本競賽章程。 

【注意事項】報名時請注意依所使用之器材報名。 

※幼童組：幼童甲組(休閒鞋鋁合金固定式底座、輪子 84mm) 

          幼童乙組(休閒鞋塑膠底台) 

※國小組：選手菁英組(器材不限，限用 100mm輪子)、選手甲組(休閒鞋鋁合金底座、輪子 

          84mm)選手乙組(休閒鞋塑膠底台) 

十四、技術會議：107年 11月 30日(星期五)下午二時假雲林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舉辦 

技術會議，每隊指派一人參加，以決定競賽及相關規定。 

十五、比賽規則： 

1.依中華民國溜冰協會最新公佈之國際溜冰運動規則競速與接力、公路賽規則規定選 

        手須戴頭盔，違者取消參賽資格；選手之號碼布應貼於頭盔左側緊貼不能飄動，違 

        者取消參賽資格；團体接力每圈應按各棒次循序循環換棒次，團體接力之上裝必須 

        四人同一樣式及顏色且服裝上必須著單位名稱，違者取消參賽資格，比賽時請選手 

        必須配戴護具，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2.比賽進行中如有異議得提出抗議，但須於該項比賽結束後十五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 

以書面向裁判長提出，並繳交保證金 2000元，抗議成立保證金退回，抗議不成立 

則保證金沒收，作為大會費用，審判委員會之判定為最終之判定，不得再提出任何 

異議。 

      3.比賽遇雨一律延期至隔天舉行不得異議，延期至隔天舉行再遇下雨，視裁判團(長) 

及承辦單位與各領隊於現場決議再延賽的日期或者取消當次的競賽，以當天現場的 

臨時領隊會議決議為準，事後不得再有異議，如有延期日期另行文通知教育處公告 

因個人因素不到場比賽者視同放棄。 

      4.如發生未明定之事件，由裁判團決定之，裁判團亦可送審判委員會做最後決議，不 

得異議。 

      5.報名競賽者未完成繳費報名程序者一律不得參加競賽，最後競賽人數將以大會實際 

繳費完成報名人數為準，取名次亦是，不得異議。 

      6.參加本競賽之選手，除菁英組外，不能穿著短筒滑輪競速鞋、輪子亦不能超過 84mm。 

      7.報名參賽者，即認為以確實認同競賽規程，不得對競賽規程提出任何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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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各種類比賽於三天內辦理完成為原則。 

http://163.27.240.105/sport


      9.本賽事己投保埸地意外險。報名參加本次競賽選手，視同接受賽會主辦單位對於選 

        手在比賽時受傷或生病及財務損失等意外，一概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選手如認 

        為比賽期間恐有高意外風險，主辦單位建議選手應自行投保個人意外或傷殘醫療保 

        險。 

     10.以上如有未盡事宜，比照中華民國溜冰協會公佈之規則辦理。 

比賽制度：個人競速及團體接力均採計時成績制。 

十五、獎勵：(依總則辦理) 

1.每種類團體項目或個人單項報名一至二隊（人）取ㄧ名，三至四隊（人）取兩

名，五至六隊（人）取三名，七至八隊（人）取四名，九至十隊（人）取五名，

十一至十二隊（人）取六名、十三至十四隊(人)取七名、十五隊(人)以上(含)取

八名，若比賽種類中，組別項目均為同ㄧ學校不舉行比賽。 

          2.參賽選手依參賽人數頒發獎牌一至三名、獎狀ㄧ至八名。 

          3.各種類比賽團體名次及個人名次不可並列，除非規則另有規定，但必須以參賽 

            項目(長距離)為依據，但下ㄧ名的名次必須列空。 

 獎狀頒發方式： 

          幼童組、國小組、外縣市國中組以上選手由雲林縣體育會滑輪溜冰委員會頒發給 

          予獎狀及獎牌。(外縣市報名國中組不得要求發放雲林縣政府之獎狀，如有介意 

          請考量是否參加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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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07年秋季主委盃滑輪溜冰錦標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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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報名單位請務必用印。 

        (2)男、女子組請分開填寫(幼稚園組亦分開)，請勿填寫同一份報名表。 

        (3)國小組之組別欄請填寫「國小一至六年級組，一年級直接填一年級」。 

        (4)國小組之不同組別可填寫同一張報名表，但同一組別必須連 
               續，不可跳組填寫，不同組別間請空一列以示分野。 

        (5)團體項目，同一單位有兩隊以上時，須註明隊名。 
 

 

單位名稱：                            教    練： 

 

 

領    隊：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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